9. 文憑委員會以及品質保證
i 為了品質保證而設有文憑委員會，監督所有有關文憑考試的事項。有關文憑委員會的成員，參考條文以及運作模式都列在文憑委員會文件中。

ii 這份文件也列有安排監督文憑委員會的資訊，以及有關獨立證人的作用，權利，安排和責任等資料。

iii 當情況可行時，每個文憑考試都會有兩位考官在場（對大部分的國際中心來說，這也許不可行，所以可能只有一位考官在場）。但是，為了監督的目的，且是由聯合委員會決定，另一位由聯合委員會指派的人會在場。

iv 聯合委員會以考官對考生音樂性以及理論方面的評論，和以對考試的監督過程，來做對考生評估的決定。為了監督以及調節的目的，所有考試中現場的狀況都將被聯合委員會錄音。繳交報名表格的同時，考生即同意這項錄音的行為，且同意錄音將歸聯合委員會所有且可以匿名方式作為訓練用途。聯合委員會的人員對考官的評語做仔細的檢查，這是非常辛勞的。此外，考試中寫作和術科的部分都持續地被監督著。文憑委員會將仔細觀察那些說明了所有應考考生的成績的資料，且同時批准成績並頒發文憑。因為這些額外層數的檢查，所以考生在考試當時並不被告知成績。雖然聯合委員會期望能盡快將成績告訴考生，但是批准的程序仍需要數星期。

iv 聯合委員會歡迎考生的建議，問卷在考試結束後可直接寄到聯合委員會。之後會轉交給文憑委員會。

9.1 申訴
i 有一申訴程序，且任何認為受到聯合委員會或是考官在某程序上不公平或是怠慢對待的考生都可申訴。對於純粹學科方面的申訴（例如，只因為考生不滿意他們考試的成績）不被允許。如果申訴成立，將另加考試，或是重新檢查成績，或是其他有利於申訴者的行動。在聯合委員會著手正式的申訴程序之前，它必須能接受：

1 此申訴有一個主要的理由，是在考試過程中有某些部分未依照考試規則的這類方面

2 若此方面成立，主要理由是可能因此影響考生的成績。

ii 考生若考慮對文憑考試評估的結果提出申訴，需在成績公佈後14天以內寫信給考試部主任，說明：

1 申訴的理由方面。申訴者必須清楚說明這些理由且提供能支持此申訴的證明

2 如果理由成立，此方面如何影響到考生的成績。

iii 考試部主任會審查申訴，尋求需要的意見。所有申訴的細節以及它們被處理的方式會定期呈現給文憑委員會。如果有更多爭議，案件會提交文憑委員會，之後會指派一個三人小組來考慮此申訴。此小組所做的決定將是最終的。

10. 考試成績
i 考官不會向考生透漏或是暗示他們交給文憑委員會的評語。評語將交給聯合委員會以便讓文憑委員會監督和批准。之後成績會盡快公佈。

ii 聯合委員會不會以電話方式通知成績，且對寄出後而未收到的成績不負責任。

iii 聯合委員會對郵寄遺失的證書無法負責。對遺失或是損毀的證書，可繳交10英鎊請求副本。這項的申請需說明考試的日期和地點，以及申請人的姓名和住址，以及考生號碼。如果資料提供有誤，將需繳交額外的費用。

11. 缺考和重考
i 任何應無法出席而需取消考試的考生，必須在決定之後立即以書面說明理由，但是不得遲於考試當天。在英國，書信需直接寄到聯合委員會倫敦辦公室，在其他國家，寄到當初報名時的代辦處。如果已以書面說明並且是因為某些重大無可避免和預知的事件而無法應考，委員會會決定退還部分的報名費。如果是生病，需附有醫生證明。在英國以外的國家，由聯合委員會決定，可發給一張收據證明允許考生在原始考試日期後的一年內再報考同一項考試。這項收據證明不得兌換現金。若考生以收據證明再度報考而又再度缺考，將不會再有此特權。

ii 考生需照一般方式用報名表格中適當的部分來申請報名。文憑考試必須在第一次報名之後的三年內完成考試。

iii 如果要以下列任何方式延續分數，考官即了解考生要重新考試。這不會影響評估過程的客觀性。對分數延續的部分，評分表上會寫著「分數延續」且會寫上相同的分數。

11.1 指揮和演奏的重考
i 在指揮和演奏項目：
1 指揮考生可同時延續第1部分和第2.1部分的分數，或是只有編曲部分。

2 演奏考生可同時延續第1部分和第2.1部分的分數，或是只有快速練習部分。

3 在文憑（DipABRSM）以及高級文憑層次，考生可繳交他們原始的演奏曲目解說，如果他們是演奏一樣的曲目，但是希望依照先前的口試討論作為基礎來作修改。

ii 在院士文憑層次，考生可以選擇其一：
1 再繳交原始的論文，在報名表格上需註明清楚且不需附副本，或是
2 依照先前口試中的建議做基礎來修改他們的原始論文，且報名時需附上應準備的副本數量。

11.2 教學重考
i 關於所有的教學文憑考試，在各考試層次中，考試的兩部分和第2部份中的兩個內容都視為獨立分開的。

ii 考生第1部分及格，但是第2部份不及格者，可重考第2部分和口試。

iii 考生在第2部分的其中一個內容不及格者，可重考此內容。但是考生也可選擇同時重考那兩個內容。

iv 高級文憑的考生，第1部分的教學紀錄報告和教學實況情形錄影帶在原始教學技巧口試中成績合適者，可重新使用不需再重新繳交。這樣的狀況需在報名表格上說明清楚，且不需附上這些項目，但是考生請記得重考口試討論時會問及這些項目。考生可利用原始繳交文件作為重新繳交的基礎。這樣的情形下，修改的項目需將之前考試所提及的建議列入考慮，且考生報名時需要附上所要求的副本數量。

12. 語言和翻譯人員
所有的考試都以英文進行。在術科考試中，考生的母語非英文者，在報名時可提早向聯合委員會提出申請，帶入一位獨立人士進入考場（不可為考生的老師或是親戚）作為翻譯人員。這樣的情況下會給予多餘的時間。任何的費用將是考生的責任。考生也可以付額外的費用，利用聯合委員會的翻譯服務。考生請記得，所有的考試都會被錄音，且若需要，翻譯也會被評估它的準確性。

13. 殘障
i 聯合委員會期望能同情對待因為殘障原因而需要特別或是額外的考試設備的考生。標準的安排，包括小部份的額外考試時間，已為一些殘障考生做了安排，例如，對於視障和弱視的考生，準備了有特殊記譜或記譜比較大的快速練習。其他的資料可從聯合委員會倫敦辦公室處取得。有著其他障礙的考生可寫信給考試部主任，說明以下的資料：

1 簡述殘障的情況，附上一證明文件

2 指出考生所報考的文憑層次以及項目，並簡述若是採用一般的評估模式將會有怎樣的困難

3 指出何時何地這位考生希望考試且希望考試地點有怎樣的特殊設備（例如，輪椅進出空間）。

ii 聯合委員會將運用適當的替代辦法在一般的評估程序上做調整，但是這樣的調整會做到不影響考試的水準。

14. 學術認可與服裝

每個成功的文憑考試考生都可在他們的姓名之後加上適當的英文字母。具有聯合委員會文憑者，可向此處取得學術服裝：Messrs. W. Northam, 119 High Street, Oxford OX1 4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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